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株洲市芦淞区投资审计中心（盖章）

（此页为封面）
1、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株洲市芦淞区投资审计中心为副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核定编制5名，其中主任1名。
区投资审计中心聘用工程造价审核专职工程师4名。
根据芦办发〔2019〕36号文件规定，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受区审计局委托,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工程结算和竣工决算进行审计;受区审计局委托,对区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的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工程结算和竣工决算进行审计;受区审计局委托,对财政性资金或社会公共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工程复杂的建设项目实施全过程跟踪审计;受区审计局委托,对政府投资的重大建设项目、重点民生工程进行绩效审计;承担区委、区政府和区审计局交办的专项审计事项。
2、 预算单位支出及绩效情况（参考绩效自评的主要内容）

（1） 预决算及信息公开情况。
1.年初预算资金195万元。

2.单位年度总收入296.9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296.98万元。
3.单位年度总支出296.98万元，其中：项目支出160万元，基本支出136.98万元，公用经费支出136.98万元，三公经费 0万元，比上年减少0%，公车购置和维护费0 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出国经费0万元。

4.单位基建维修支出0万元。
5．2019年度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及2018年度部门决算说明均按照要求并在批复后规定时间内予以公开。

（2） 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2019年我单位按照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要求，严格执行预算，增强预算约束意识，提高科学化、精细化预算管理水平。促进厉行节约和规范管理，加强对培训费使用的监管，全年无“三公”经费及会议费。规范专项资金管理与使用，深入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资金实施绩效自评和核查，提高了资金效益。圆满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预算绩效管理取得新成效。

2.围绕区政府中心工作，全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一方面，促进项目规范管理，提高投资效益，节约政府资金；另一方面，积极服务项目建设，加班加点完成评审任务，推动项目建设进度。推进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体制改革，在新体制下完善和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制度和流程；推进投资审计“三个转变”，即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转变、从单一工程造价审计向全面投资审计转变、从传统投资审计向现代投资审计转变；启动开发政府投资项目综合管理平台的任务。区投资审计中心共完成科创园二期新建工程、道田安置小区一期工程、三供一业改造、棚户区改造等省市区重点项目及其他区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工程项目预结算审计共428个，预算送审金额18.06亿，审减金额2.07亿，预算核减率11.46%，结算送审金额3.06亿，结算审减金额0.4亿，结算核减率13.07%，为政府和国有企业节约了大量资金。
3.业务支出资金使用情况及绩效

（1）委托中介机构审核政府投资项目预结算业务支出资金使用情况及绩效

使用情况：因工作业务量大，专业技术性强、我局人手严重不足，部分审计项目需委托中介机构审核政府投资项目预结算业务。应付中介审计费按照《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湘价服〔2009〕81号），结合我区实际，综合费率取费计算。2019年度我单位委托中介机构审核政府投资项目预结算业务支出160万元。
绩效：区投资审计中心委托事务所共完成工程项目预结算审计共179个，预算送审金额3.07亿，审减金额0.37亿，预算核减率12.05%，结算送审金额3亿，结算审减金额0.39亿，结算核减率13%，为政府和国有企业节约了大量资金。
三、资金管理及绩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1、存在的问题

资金支出进度分配不均匀，有待进一步加强。

2、改进措施

进一步规范我单位预决算管理，加强预算绩效日常监控，围绕绩效目标，适时监控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资金支出进度等。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